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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TA YA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91）

自願公告

潛在供股

本公告乃由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目前正考慮一項潛在供股（「潛在供股」）
的計劃，而董事會認為其將對本集團得以取得額外資金及營運資金以保持其
於市場上的競爭力及實現未來業務發展需求至關重要。

於董事會最終釐定潛在供股之條款後，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的規定就有關
潛在供股作出進一步的公告。

潛在供股（如進行）將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進行。潛在供股（如

落實）將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因此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投資者於

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施琦

香港，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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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李九華先生及高峰先生；
三名非執行董事：陳俊匡先生、顧世祥先生及韓磊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陳少達先生、胡江兵先生、王麗娜女士及鄭昌幸先生組成。


